
1 
 

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材选用管理办法（审议稿） 

 

教材是教师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之一，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

方法的载体，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培养创新人才和提高教学质量

的重要保证。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

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》、《上海师范关于本科教材选用、评估

和预定的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1、坚持正确导向。教材选用必须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必须

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引导学

生树立正确思想认识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坚持育人为本。

杜绝有意识形态问题的教材进入课堂。严格审核把关,保证选用质量。 

2、符合人才培养目标要求。教材选用应符合人才培养目标要求，

结合学科发展与课程建设需要，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为依据，选用

学科领域内经典教材，并充分注意教材的思想性、科学性、先进性、

系统性、前沿性。前沿学科发展更新较快的，则应选用新近出版或新

修订的教材。 

3、坚持优秀性。在同类教材中，优先选用国家级规划教材、教

育部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、获省部级、市级奖励的优秀

教材。凡教材选用范围中有中宣部、教育部已出版“马克思主义理论

研究和建设工程”重点教材的，必须选用工程重点教材。 

4、依据教材选用原则，任课教师可根据本课程的教学需要，提

出拟选用的 1-2种教材，由专业负责人主要从教材选用的意识形态及

学术质量两方面进行审核，并经过教学副院长签字后，方可正式征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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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负责人每学期应组织相关教师举行一次关于教材选用的教研活

动。 

5、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是教材选用工作的业务指导机

构，负责教材选用工作的指导、咨询、审议和评估。 

6、成立教材选用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，由书记担任组长，行政负

责人担任副组长，相关领导班子成员任组员，对教材的选用进行把关

和监督。 

7、其它未尽事宜、教材选用工作程序和预定办法遵照《上海师

范关于本科教材选用、评估和预定的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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